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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对2021年促进

优化营商环境专项审计调查发现问题

整改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住建局、芒市综合执法局：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112项涉及州级及以下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德宏州审计局关于德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1年促进优化营商环境专项审计调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意见函》，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7月底促进优化营商环境的专项审计调查，现将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提出以下工作要求：
一、请各县市对审计反馈“建设单位拆除工程施工备案”（其他行政权力）、“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行政许可）、“从事生活垃圾（含粪便）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审批”（行政许可）3项行政权力事项问题及时梳理，于2022年1月2日前完成各企业办理相关许可事项整改任务，并将整改情况报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二、为优化全州营商环境，落实好部门职责，健全行业管理制度，各县市要认真对待反馈问题，加大整改力度，严格按照整改时限要完成行业行政许可事项办理、监管责任，尽快落实部门职责，要求各相关企业办理所需许可事项。

三、及时完成建设单位拆除工程施工备案。进一步夯实监管责任，加强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93号）第十一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拆除工程施工15日前，将资料报送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请各县市住建局、芒市综合执法局切实履行监管职责，认真按规定做好“建设单位拆除程施工备案”工作，后附“建设工程安全报监备案表”样表。

联系人及电话联系方式：王安乐 18108897983

杨秀兰 13988287373

附件：1.德宏州审计局关于德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1年

促进优化营商环境专项审计调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意 见函


2.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112项涉及州级及以下行

政权力事项的决定

3.云南省政务服务事项基本目录（2020年版）

4.从事生活垃圾（含粪便）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

处理服务审批业务手册

5.云南省建设工程安全报监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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